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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某鞋业公司与员工叶某劳动
争议纠纷一案，经仲裁裁决，公司需支
付叶某8250元工资。裁决生效后，因
公司未履行，叶某申请强制执行。就
在法院执行局准备启动财产查控时，
该公司负责人主动联系法官，说明企
业因订单回款延迟导致资金周转困
难，总涉诉讼涉执行标的约30万元。
公司并非恶意欠薪，希望能与叶某协
商减免逾期付款违约金。

执行法官经核查确认，该公司具
备持续经营能力，确系短期资金周转
困难。考虑到案件既关乎劳动者“血
汗钱”的兑现，又涉及企业能否正常经

营，法官采取“分头疏导、精准施策”方
式开展调解：对叶某重点说明企业经
营困境，释明若强制执行可能导致企
业停产倒闭，反而会影响工资支付；对
企业则明确强调“农民工工资不得拖
欠”的法律底线，督促其优先筹措资金
支付工资。最终双方达成一致：公司
一次性支付8250元工资，叶某自愿放
弃逾期违约金主张。“主动还款不仅保
住了企业信用，避免因强制措施对经
营产生影响，还赢得工人的信任。”和
解协议签订当日，叶某领到了全额工
资，该公司负责人道出了涉企执行案
件中“案结事了”的深层价值。

案例2 企业主动偿还欠薪 司法助力劳资双赢

诚信建设

主动履约还款 信用得到修复
主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是遵法守信的底线要
求，是节约司法资源的务实之
举，更是守护自身信用与长远
利益的明智选择。日前，晋江
市人民法院介绍该院近期顺利
执结的两起案件。

法官提醒，主动履行无须强
制措施的催促，却能收获最实在
的权益保障——个人信用得到
修复、企业保住声誉、债权得到
兑现，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用护照买机票躲“限高”机场被查全额还款还被罚
被法院限制高消费，却试图用护照购

买国内航班机票规避执行。近日，丰泽区
人民法院依托跨部门联动机制，成功查获
一名违规购票的失信被执行人李某。最
终，李某不仅被责令全额履行还款义务，
还被依法处以5000元罚款，为自己的侥幸
之举付出了沉重代价。

■融媒体记者 吴水保
通讯员 尤燕玲 苏清丽

晋江某银行与王某等三人有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判决生效后，因王
某等未履行1.7万余元本息还款义务，
银行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局启动

“线上+线下”查控并冻结被执行人账
户后，王某主动联系法官，提出愿意还
款但表示其经济困难，请求协调银行
减免部分利息。了解情况后，执行法
官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一方面向
银行阐明被执行人目前经济情况，且
经查控确未发现王某名下有财产可供
执行，强制执行可能导致债权难以全

额实现；另一方面向被执行人王某强
调“主动履行可免于强制措施，快速修
复征信”，引导被执行人拿出最大的还
款诚意。

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银行同
意给予减免部分利息，王某以1.87万余
元结清欠款。和解协议签订当日王某
按约全额付清款项，银行在收到款项后
也第一时间递交了结案申请，并主动协
助王某修复信用。“主动还款既保住个
人信用，又不影响经营活动。”拿到信
用修复证明的王某感慨道。

案例1 主动偿还银行贷款 信用修复走“快车道”

■融媒体记者 许小程 张素萍 通讯员 林文超

据该案承办法官介绍，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
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
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限制其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经
营必需的有关消费行为。被采取限制
消费措施后，被执行人不得实施以下
行为：乘坐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
以上舱位；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
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
房屋；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

场所办公；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旅
游、度假；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乘
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他
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
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丰泽法院郑重告诫所有被执行人：
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不容挑战，主动履
行法定义务，才是唯一明智之选。切勿
心存侥幸、妄图规避执行，任何逃避执
行、对抗执行的行为，都将被依法严惩，
最终付出远超债务本身的代价。

法院

逃避执行得不偿失 主动履责才是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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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杨某与李某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经法院审理判决后进入
强制执行程序，案件执行标的为
10.45元及相应利息。法院通过网
络查控、线下走访等方式，未发现李
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遂依法对其
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并裁定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案件被纳入终本案
件库动态管理后，丰泽区人民法院
并未放松监管：一方面定期对李某
的财产状况开展“回头看”核查，另
一方面联动公安、交警及省内多家
机场公安机关，织密织牢失信联合
惩戒网络。

今年 7月 25 日，法院通过执
行联动平台监测到，李某违规使
用护照购买国内航班机票，其行
为涉嫌规避限高令。掌握这一动

态后，执行法官立即赶赴机场布
控。见到执行法官时李某神色慌
张，执行法官当场向其明确告知，
该行为已违反相关法律规定，除
了必须履行还款义务外，还将面
临法律的惩戒。

在法律的威慑和执行法官的释
法明理下，李某主动与申请执行人
杨某达成和解。当日，李某一次性
支付执行款12万元（含本金及利
息），并缴纳诉讼执行费2600元。
这起积压7年的终本案件就此圆满
执结。此外，鉴于李某在被纳入限
制高消费名单后，仍违规购买飞机
票的行为，已违反《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
的若干规定》，丰泽法院依法对其处
以5000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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